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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顏廷有
聯絡電話：(02)8771-2704
電子郵件：ioiossuu@cpami.gov.tw
傳真：(02)8771-2709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9日
發文字號：營署建管字第11112120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規劃設計公共工程拆除建築物時，所產生之營建混合

物是否能於現場分類後現地回填所餘之營建土石方疑義等

情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11年8月19日屏前國小總字第1110003440號函。

二、依貴校前揭來函說明，為有效使用工程經費，將老舊網球

場附屬更衣室之一樓加強磚造拆除，並於現場將拆除後之

混合物分類出磚塊或混凝土塊現地回填使用1事，說明如

下：

(一)依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：「非屬本

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檢具事

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者，得自行於廠（場）內再

利用。屬公告之事業，應於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

核准後，始得於廠（場）內自行再利用。」合先敘明。

(二)依「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」編號七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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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混合物規定：「一、來源：工程施工建造、建築拆

除、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。二、再

利用用途：營建工程材料、工程填地及道路工程級配

料、工程填地材料、骨材及建材原料、混凝土添加材

料、磚瓦原料等，以及因分類作業所附帶產生之金屬

屑、玻璃碎片、塑膠類、木屑等，依本公告之管理方式

辦理。……五、經分類作業後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

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……」，就營建混合物

之來源及其再利用用途等定有相關規定。

(三)查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係就營建剩餘土石方之

定義、來源、運送及收容處理場所申設管理訂定管控規

定，其適用範圍係為建築工程、公共工程、其他民間工

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

瓦、混凝土塊等，經暫屯、堆置可供回收、分類、加

工、轉運、處理、再生利用者，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

源；次查本署96年1月11日營署綜字第0962900508號函說

明三：「……查前開方案係就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、來

源、運送及收容處理場所申設管理等訂定管控規定，至

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否可作為工程填方使用乙節，則涉及

各該工程設計及技術規範，非屬前揭方案範疇。」

(四)再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

施工綱要規範，其中第02220章工地拆除、第02315章開

挖及回填、第02317章構造物回填、第02320不適用材料

及第02332章營建剩餘土石方材料回填等已就相關工程技

術定有規定提供參考，並須依據相關準則（如中華民國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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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標準CNS等）辦理，如有相關疑義可逕向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洽詢。

(五)綜上，如旨案於規劃設計時已考量將拆除工程產生之瓦

片、紅磚、混凝土等無機物及無化學作用之材料現地回

填使用，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納入自行於場內再利

用等內容，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並將前揭相關施工綱要

規範納入契約，得由承攬廠商依契約規定於現地回填使

用。

正本：屏東縣屏東市前進國民小學
副本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國家發展委員

會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
部、海洋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、各直轄市
及縣(市)政府、本署工務組、建築工程組、道路工程組、國家公園組、北區工程
處、中區工程處、南區工程處、下水道工程處、城鄉發展分署、資訊室(請刊登
本署網站)、建築管理組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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